108學年度臺中市國民小學引進國際青年志工實施計畫
1、 依據：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。

2、 目的：
  一、透過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青年組織（AIESEC）國際志工合作專案讓本市學生與世界接軌，增加學習資源與國際觀，並提升學生英語能力，培養基本的閱讀及口說能力，減少城鄉差距。
  二、鼓勵各校申請「Dream Beyond Language」專案計畫，擴大學生國際觀點，並增進國際志工對臺灣的認識，了解臺灣之美，藉由本計畫提高本市學子與國際志工互動交流機會，提升國際文化視野。
3、 辦理單位
  一、指導單位：臺中市政府

二、主辦單位：臺中市政府教育局(以下簡稱教育局)
三、承辦單位：臺中市霧峰區桐林國民小學(以下簡稱桐林國小)
四、協辦單位：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臺灣總會(AIESEC)及各大學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分會
4、 實施對象：本市各公立國民小學。
5、 實施內容：
  一、課程教學：學校可規劃國際志工進行協同教學，透過與國際志工的合作，學校可以安排國際志工入班，師生可以互動學習成長。
　二、社團活動：在現有社團活動之中，國際志工可以配合專長，協助指導學生，亦可協助規劃成果發表。
　三、接待家庭：學校安排有接待意願之家庭，學習體驗有關文化差異的認知，藉由接待家庭的機會，國際志工得以瞭解臺灣家庭的互動，接待家庭亦有機會與國際志工深入互動。
　四、文化體驗：籌辦文化活動，與學校一起舉辦文化活動，志工帶入外國文化體驗，讓孩童了解與學習不同文化，開拓孩童視野。
6、 補助時間：申請108學年度媒合國際青年志工之學校，得申請本計畫補助。
7、 補助方式及內容：

一、補助額度：學校經AIESEC國際教育組織媒合獲得國際志工到校進行服務學習後，可申請補助新臺幣10,000元整
，預計補助40校，每校每學年度以補助1次為限。

二、補助原則：經媒合成功後，每一專案以補助10,000元為原則，補助經費支用項目如下：

（一）專案行政費用：媒合國際志工專案申請成功費用。
 （二）資料蒐集費：研究計畫實施所需購置或影印必須之參考圖書資料購買等。

 （三）材料費：以實際執行研究計畫案需要相關教學物品、器材或材料等為主。

 （四）印刷費：有關研究報告、研究資料、研究成果印刷、相關資料影印等費用。

   （五）雜支：凡前項費用未列之研究事務費用屬之，如紙張、文具、光碟片、資料夾、郵資等，以總經費之5％為上限。
三、補助方式：
　請各校代墊本案所需經費，並於執行完畢後將領據、支出明細表逕送承辦學校(桐林國小)辦理撥款，並將相關成果照片或影片寄至本科承辦人信箱(ssherry5201@gmail.com)，以了解國際志工服務情形及成效。
四、申請AIESEC國際青年志工方式，各校可從下列聯絡方式中進行後續聯絡：
（一）國際經濟商管學生會網址：http://aiesec.org.tw/。
（二）AIESEC東海分會聯絡人：陳宙宣同學，聯絡電話0981-70698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箱：aiesec.thu2@aiesec.net
捌、經費：由教育局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支應。
玖、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附錄：
壹、申請學校、國際青年志工及接待家庭注意事項
一、申請學校
（1） 於教育局公告時間內申請國際青年志工經費補助。
（2） 向AIESEC提出國際青年志工申請，填寫有關表格、簽約、繳費。
（3） 擬定國際青年志工研習計畫。
（4） 提供國際青年志工安全適當的研習環境與輔助設備，並給予協助、指導及訓練。
（5） 安排國際青年志工與全校師生認識與交流。
（6） 提供國際青年志工安全適當的住宿環境及午餐。
（7） 提供國際青年志工體驗臺灣文化機會。
（8） 將國際青年志工在校服務實況、教學活動設計成果或影音數位檔，上傳至各校網站，提供各校及學生、家長參考。
（9） 選定專責人員1名，負責國際青年志工在校服務事項，並與接待家庭及AIESEC定期聯繫。
（10） 定期開會檢討及彈性調整研習計畫。
（11） 配合填寫國際青年志工實習狀況評估表。
（12） 成功獲得國際志工到校服務之學校，需於志工離校後1個月內，彙整相關成果照片、影片報教育局，俾了解志工服務情形及成效。
（13） 辦理經費核銷事宜。

二、國際青年志工
（一）按時到校服務，每日到校服務時間，與各國小學生上下學時間相同，原則上為每週一至週五，每日7:30至下午3:30(依各校實際規定之上下學時間到校)，每週服務時數為40小時。
（二）遵守服務契約並與學校配合。
（三）自行負擔往返機票及來臺期間生活費。
（四）配合接待家庭生活作息。
（五）積極參與校際交流活動，體驗臺灣文化。
（六）連續三日曠職並失去聯絡者限令出境。
（七）研習期間從事其他工作者應立即出境。
（八）如有其他違反臺灣法律之情事者，通知核發研習許可之教育部主管及警察機關處理。
三、接待家庭
（一）建立接待家庭之使命感。
（二）依學校上下學規定時間接送國際志工。
（三）提供志工每日早晚餐、假日午餐及假日接待(如國際志工假日另有規劃則從其個人意願)。
（四）提供住宿（備床及盥洗設備等）。
（五）假日及夜間國際青年志工如有外出需求，應提供相關資訊及協助。
（六）接待期間不得向志工收取任何費用。
（七）了解緊急狀況之處理及通報程序。
（八）學習接待禮儀及溝通技巧。
（九）文化差異的認知與體諒。
貳、國際青年志工服務與學習內容
國際青年志工到校服務，由校方安排輔助教學為主，原則上以國小中、高年級學生為教學對象，惟各校仍可視教學需求，安排其他年級學生參與學習。國際志工服務內容參考如下：
1、 參與校內服務
（1） 協助國小學童外語學習：協助英語老師上課教學或活動帶動，提高孩童學習英語興趣。(例如：每日一句、英語廣播、對話練習、遊戲英語、說故事等)
（2） 籌辦文化活動：與學校一起舉辦文化活動，志工帶入外國文化體驗，讓孩童了解與學習不同文化，開拓孩童視野。（例如：地理環境、食物、傳統服飾、房屋、交通工具、學校、童玩、重要慶典、歷史人物、旅遊景點等介紹）
（3） 記錄學校生活點滴：架設英語部落格，將平常拍攝照片及影片上傳，豐富學校網頁。
（4） 營造學校英語環境：除了協助校方加強英語環境標示，還可增加學童日常生活與國際志工互動、對話，讓孩童習慣有外語環境，敢開口說英語。
2、 參與校際活動
（1） 各校安排國際青年志工參與臺灣重要節慶活動及校外觀摩，體驗多元文化。
（2） 參加AIESEC分會舉辦之參觀活動。
【附件1】

108學年度臺中市國民中小學引進國際青年志工實施計畫
經費概算表

	項次
	項　　目
	單　價
	單位
	數量
	小計
	備註

	1
	專案行政費用
	
	
	
	
	

	2
	資料蒐集費
	
	
	
	
	

	3
	材料費
	
	
	
	
	

	4
	印刷費
	
	
	
	
	

	5
	誤餐費
	
	
	
	
	

	6
	雜支
	
	
	
	
	1-5項之5%內

	
	合　　　計
	
	
	
	10,000
	


註：

1、 以上項目可相互勻支使用。

2、 以上項目請學校依實際需求自行調整。

承辦人　　  　 　 教務主任　　   　　會計主任　　   　　校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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